


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
114學年度第2學期企業實習作業流程表

※ 本表時程可視實習機關（構）端需求彈性調整。
	
	預計辦理時間
	作業內容

	1 
	11月08日
至
11月14日
	1、 學生自行聯繫職涯導師，填列本系「企業實習職涯導師輔導紀錄表」；聯繫家族導師，填列本系「企業實習申請表」。再聯繫系主任進行輔導面談，簽核前述兩張表單。 
2、 學生繳交上述紙本、歷年成績單正本、企業實習履歷表至本系承辦人處，並填列「企業實習志願填列」線上表單https://forms.gle/Q5j6EKsHx3YCqyAN9，始完成初步申請手續。

	2 
	11月15日
至
11月20日
	委員以上述資料審核是否同意薦送學生前往企業實習。

	3 
	11月21日
至
11月27日
	學生繳交「企業實習計畫書」及繳交「實習同意書」至本系承辦人處。

	4 
	11月28日
至
12月12日
	1、 各教師以上述資料，詢問各機關（構）提供企業實習意願/名額，以及其他希望學生檢附之資料。
2、 各機關（構）討論是否錄用/面試實習學生。

	5 
	12月13日
至
01月03日
	1、 各機關（構）與本系簽訂企業實習合約。
2、 本系實習行前說明會辦理。

	6 
	01月04日
至
01月10日
	本系實習保險辦理。

	7 
	第一學期
開學日(約2月)
	開始實習。

	8 
	實習結束日(含)
前一個月
	教師實習訪視。
例如：實習結束日為04.15，則實習訪視可能落在04.15-05.15。

	9 
	實習結束
(約5月)
	1、 若實習機構無特別規定，畢業班學期考試開始日前一週實習結束。
2、 畢業班學期考試當週為實習生繳交實習心得影片期間，可能由本系訂定時段、空間請實習生來訪問，也可能請實習生自行拍攝繳交檔案，確切事項會再另行公告。

	10 
	實習結束後1週
	請各機關（構）協助回填企業實習成績考核表、實習學生請假紀錄表、對本系實習建議問卷。
例如：實習結束日為05.15，則敬請各實習機構於05.22前回填相關表單俾利計算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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